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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经济开发区新河工业园路特一号康欣新材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3

2、出席会议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584,900

3、出席会议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2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全体与会董事一致同意推举公司董事、总经理汤晓超先生担任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主持人。会议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其他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控股股东或其子公司为公司或子公司提供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96,545 85.8494 2,013,688 11.4512 474,667 2.699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改控股股东或其子

公司为公司或子公司提供

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15,096,

545

85.8494 2,013,688 11.4512 474,667 2.699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以上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1需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琼华、沈震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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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20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2025年6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由董事长侯军呈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5年6月实施完成，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规定，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54.203元/股调整为53.013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本激励计划授予的14名激励对象已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同意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242,424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

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珀莱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以

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对“珀莱转债” 的转股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自公司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登记工作后确定的日期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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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于2025年6月26日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珀莱雅化妆

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或“本激励计划” ）的规

定和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

的调整。 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7月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

独立董事对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

核实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

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年7月9日至2022年7月18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在

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异议的反馈。 2022年7月20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2年7月25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本激

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

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2022年7月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2年7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授予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

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2022年9月6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完成本激励计划授予所涉及210.0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6、2023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购数量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

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核，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7、2023年8月24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完成回购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05,350股限制性股票。

8、2023年9月8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审议，认为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为89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激励对象统一办理解除限售事宜，共计解除限售811,398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9、2023年9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核，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0、2023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核，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1、2023年12月1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完成回购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66,192股限制性股票。

12、2024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核。

13、2024年10月2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完成回购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509,992股限制性股票。

14、2024年10月24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审议，认为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为71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激励对象统一办理解除限售事宜，共计解除限售604,548股限制性股票。

15、2025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核。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调整情况

1、调整事由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3日、2025年5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在册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11.90元现金股利（含税）。因公司公开发行的“珀莱转

债” 自2022年6月14日起开始转股，根据总股本变动情况，公司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

配总额。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5年6月17日实施完毕。

2、调整方法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

红利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1）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

①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2）调整结果

经过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后，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P＝54.203-1.19=53.013元/股。

综上，公司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54.203元/股调整为53.013元/股。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

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

值。

四、监事会意见

因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5年6月实施完成，本次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

格进行调整，该调整方法、调整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本次调整事项。

五、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珀莱雅本次回购价格调整及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

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价格

调整及本次回购注销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回购注销

尚需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办理减资及股份注销手续。

六、备查文件

1、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调

整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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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

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于2025年6月26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或“本激励计划” ）授予的14名激励对象已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

条件，同意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42,424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7月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

独立董事对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

核实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

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年7月9日至2022年7月18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在

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异议的反馈。 2022年7月20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2年7月25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本激

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

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2022年7月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2年7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授予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

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2022年9月6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完成本激励计划授予所涉及210.0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6、2023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购数量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

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核，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7、2023年8月24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完成回购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05,350股限制性股票。

8、2023年9月8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审议，认为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为89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激励对象统一办理解除限售事宜，共计解除限售811,398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9、2023年9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核，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0、2023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核，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1、2023年12月1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完成回购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66,192股限制性股票。

12、2024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核。

13、2024年10月2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完成回购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509,992股限制性股票。

14、2024年10月24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审议，认为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为71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激励对象统一办理解除限售事宜，共计解除限售604,548股限制性股票。

15、2025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核。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情况

1、回购注销原因及数量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第十三章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主动辞职、合同到期不再续约、公司裁员等

原因而离职的，其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

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离职前需缴纳完毕限制性股票已解除限售部分的个人所得税” 。

鉴于本激励计划授予的1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因此公司将对上述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42,424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2、回购价格和资金来源

鉴于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5年6月实施完成，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已对本激励计

划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由54.203元/股调整为53.013元/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

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根据本次回购价格及回购数量，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应支付的回购总价款为12,851,623.51元，上

述回购款项全部以公司自有资金支付。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数由396,247,606股变更为396,005,182股。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数量 变动数量 变动后数量

有限售条件股份 842,520 -242,424 600,096

无限售条件股份 395,405,086 0 395,405,086

总计 396,247,606 -242,424 396,005,182

注：“变动前数量” 的“总计” 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商登记最新总股本，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为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股数。

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

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

股东创造价值。公司将于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依法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分

布仍具备上市条件，同时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继续按照规定执行。

五、监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鉴于授予的14名激励对象已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将对上述

14名激励对象未能解除限售的共计242,424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符合《激励计划》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监事会一致同意对此部分股份按照《激励计划》中对回购事项的规定实施回购注

销。

六、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珀莱雅本次回购价格调整及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

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价格

调整及本次回购注销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回购注销

尚需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办理减资及股份注销手续。

七、备查文件

1、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调

整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3605� � � � � � � �证券简称：珀莱雅 公告编号：2025-032

债券代码：113634� � � � � � � � � �债券简称：珀莱转债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20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于2025年6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侯露婷女士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因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5年6月实施完成，本次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

格进行调整，该调整方法、调整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本

次调整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鉴于授予的14名激励对象已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对上述

14名激励对象未能解除限售的共计242,424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符合《激励计划》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监事会一致同意对此部分股份按照《激励计划》中对回购事项的规定实施回购注

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

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珀莱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议案》

同意对“珀莱转债” 的转股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公司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登记工作后确定的日期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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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于2025年6月26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14名激励对象已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同意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42,424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396,247,606股减少至396,005,182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96,

247,606元减少至人民币396,005,182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情况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

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

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

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588号珀莱雅大厦

2、申报时间：2025年6月27日起45天内（工作日9:00-11:30；13:30-17:00）

3、联系人：王小燕

4、联系电话：0571-87352850

5、传真号码：0571-87352813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1990� � � � � � �证券简称：南京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019号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

文件的审核问询函回复及募集

说明书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

上审（再融资）〔2025〕158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 上交所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问询问题。

公司会同有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并形成说明和回

复， 同时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进行了补充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

函之回复报告》等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

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88323� � � � � � � � �证券简称：瑞华泰 公告编号：2025-028

转债代码：118018� � � � � � � � �转债简称：瑞科转债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嘉兴瑞华泰薄膜技术有限公

司于近日收到政府补助款人民币3,189万元，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公司获得的上述政府补助属于与资产相

关的政府补助。 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

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3893� � � � � � � � � � �证券简称：瑞芯微 公告编号：2025-053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厦门市润科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6.76%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5.94%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厦门市润科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50206302910851G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6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厦门市润

科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润科欣” ）的通知，其于2025年6月13日至2025年6月25日

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300,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8%。另，2023年7月13日

-2025年6月25日，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股票期权的自主行权及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注销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从而使润科欣持股比例被动稀释0.04%。

综上，本次权益变动后，润科欣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6.76%变动为5.94%，触及1%刻度。 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

股数（万股）

变动前

比例（%）

变动后

股数（万股）

变动后

比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厦门市润科欣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826.8940 6.76% 2,496.8540 5.94%

集中竞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被动稀

释

2023/07/13-

2025/06/25

注：1、“变动前比例” 按2023年7月12日公司总股本417,951,200股为基数计算；“变动后比例” 按2025

年6月25日公司总股本420,664,950股为基数计算；

2、权益变动方式“其他：被动稀释” 是指因股权激励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持股比例被动稀释的情

形；

3、上述表中的比例数据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润科欣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及被动稀释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0408�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安泰集团 编号：临2025一027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诉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5年2月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控股股

东涉及诉讼的公告》（编号：临2025一002号）。近日，公司接到关联方山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债务人，

“新泰钢铁” ）通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方” ）于2025年6月24日在京东资产交易

平台对新泰钢铁债权（“标的资产” ）进行公开竞价转让。芜湖信晋项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买

受人，以下简称“芜湖信晋” ）通过公开竞价成交标的资产。 新泰钢铁后续将与芜湖信晋对接商议有关

债务化解方案。

本次交易进展有助于推动新泰钢铁进一步妥善化解自身的债务问题，同时，有助于化解上市公司

及控股股东等相关担保方的诉讼风险，化解控股股东的股份冻结风险。 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984� � � � � � � � � � � �证券简称：建设机械 公告编号：2025-041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永续中期票据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16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2025年2月11日召开了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永续中期票据的议案》，同

意公司公开注册发行人民币10亿元的永续中票。 2025年6月20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接

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MTN562号），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注册有效期为2年。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永续中期票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一期科技创新债券 （“本期中票” ）

的发行。本期中票发行额为10亿元人民币，期限为3+N年，单位面值为100元人民币，发行利率为2.55%，

利息自2025年6月26日起开始计算。本期中票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牵头主承销商，通过簿记建

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本期中票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和上海清算所网站上公告， 网址分别为www.

chinamoney.com.cn和www.shclearing.com.cn。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0827� � � � 900923

证券简称：百联股份 百联B股 公告编号：2025-030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黄浦区六合路58号新一百大厦1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4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11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31,186,45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017,104,300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14,082,15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796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7.0072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78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曹海伦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部分董事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董事长张申羽女士因身体原因未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部分监事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监事长杨阿国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

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5,441,226 98.8533 11,415,682 1.1224 247,392 0.0243

B股 13,565,119 96.3284 513,640 3.6475 3,400 0.0241

普通股合计： 1,019,006,345 98.8188 11,929,322 1.1569 250,792 0.0243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5,761,907 98.8848 11,097,774 1.0911 244,619 0.0241

B股 13,565,119 96.3284 513,640 3.6475 3,400 0.0241

普通股合计： 1,019,327,026 98.8499 11,611,414 1.1260 248,019 0.0241

3、议案名称：《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5,035,126 98.8134 11,832,482 1.1633 236,692 0.0233

B股 13,564,919 96.3270 513,640 3.6475 3,600 0.0255

普通股合计： 1,018,600,045 98.7794 12,346,122 1.1973 240,292 0.0233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6,697,192 97.0104 30,170,416 2.9663 236,692 0.0233

B股 6,211,812 44.1112 7,866,947 55.8646 3,400 0.0242

普通股合计： 992,909,004 96.2880 38,037,363 3.6887 240,092 0.0233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8,459,814 99.1501 8,469,686 0.8327 174,800 0.0172

B股 13,690,319 97.2175 388,440 2.7584 3,400 0.0241

普通股合计： 1,022,150,133 99.1237 8,858,126 0.8590 178,200 0.0173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5,014,602 98.8114 11,983,825 1.1782 105,873 0.0104

B股 13,565,119 96.3284 513,640 3.6475 3,400 0.0241

普通股合计： 1,018,579,721 98.7775 12,497,465 1.2120 109,273 0.0105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00,927 90.2330 11,194,613 9.6477 138,392 0.1193

B股 13,564,919 96.3270 513,840 3.6489 3,400 0.0241

普通股合计： 118,265,846 90.8926 11,708,453 8.9985 141,792 0.1089

8、议案名称：《关于与百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770,912 76.5043 27,130,228 23.3813 132,792 0.1144

B股 10,381,437 73.7205 3,697,322 26.2554 3,400 0.0241

普通股合计： 99,152,349 76.2030 30,827,550 23.6923 136,192 0.1047

9、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开立保函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4,624,983 98.7731 12,343,425 1.2136 135,892 0.0133

B股 13,565,119 96.3284 513,640 3.6475 3,400 0.0241

普通股合计： 1,018,190,102 98.7397 12,857,065 1.2468 139,292 0.0135

10、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5,567,095 98.8657 11,346,505 1.1156 190,700 0.0187

B股 13,565,119 96.3284 513,640 3.6475 3,400 0.0241

普通股合计： 1,019,132,214 98.8310 11,860,145 1.1501 194,100 0.0189

11、议案名称：《关于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6,081,092 96.9498 30,919,135 3.0399 104,073 0.0103

B股 6,211,812 44.1112 7,866,947 55.8646 3,400 0.0242

普通股合计： 992,292,904 96.2283 38,786,082 3.7613 107,473 0.0104

1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5,795,726 98.8882 11,191,982 1.1004 116,592 0.0114

B股 13,565,119 96.3284 513,640 3.6475 3,400 0.0241

普通股合计： 1,019,360,845 98.8532 11,705,622 1.1352 119,992 0.0116

13、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6,843,234 97.0248 30,104,274 2.9598 156,792 0.0154

B股 6,211,812 44.1112 7,866,947 55.8646 3,400 0.0242

普通股合计： 993,055,046 96.3022 37,971,221 3.6823 160,192 0.0155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6,844,492 97.0249 30,105,316 2.9599 154,492 0.0152

B股 6,211,612 44.1098 7,866,947 55.8646 3,600 0.0256

普通股合计： 993,056,104 96.3023 37,972,263 3.6824 158,092 0.0153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86,804,146 97.0209 30,146,662 2.9640 153,492 0.0151

B股 6,211,612 44.1098 7,866,947 55.8646 3,600 0.0256

普通股合计： 993,015,758 96.2984 38,013,609 3.6864 157,092 0.0152

16、议案名称：《关于对上海上影百联影院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延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4,468,683 98.7577 12,500,598 1.2290 135,019 0.0133

B股 13,565,119 96.3284 513,640 3.6475 3,400 0.0241

普通股合计： 1,018,033,802 98.7245 13,014,238 1.2621 138,419 0.0134

17、议案名称：《关于土地收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9,977,114 99.2993 7,018,013 0.6900 109,173 0.0107

B股 13,565,119 96.3284 513,640 3.6475 3,400 0.0241

普通股合计： 1,023,542,233 99.2587 7,531,653 0.7304 112,573 0.010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A股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849,631,3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98,921,2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59,907,258 87.3898 8,469,686 12.3551 174,800 0.2551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20,497,168 93.0477 1,421,697 6.4538 109,800 0.4985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39,410,090 84.7108 7,047,989 15.1494 65,000 0.1398

B股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3,690,319 97.2174 388,440 2.7583 3,400 0.0243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409,512 95.4101 16,300 3.7976 3,400 0.7923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3,280,807 97.2742 372,140 2.7258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121,079,765 93.0552 8,858,126 6.8079 178,200 0.1369

6

《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17,509,353 90.3112 12,497,465 9.6049 109,273 0.0839

7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情况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及金额的议案》

118,265,846 90.8926 11,708,453 8.9985 141,792 0.1089

8

《关于与百联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 〈金融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99,152,349 76.2030 30,827,550 23.6923 136,192 0.1047

9

《关于申请开立保函池业务的

议案》

117,119,734 90.0117 12,857,065 9.8812 139,292 0.1071

10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

案》

118,061,846 90.7358 11,860,145 9.1150 194,100 0.1492

11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91,222,536 70.1086 38,786,082 29.8088 107,473 0.0826

12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118,290,477 90.9115 11,705,622 8.9963 119,992 0.0922

16

《关于对上海上影百联影院管

理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延期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16,963,434 89.8916 13,014,238 10.0020 138,419 0.106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议案8为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百联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百联控股有限公司回避

表决。 议案13至议案1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马敏英、桂逸尘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股票简称：百联股份 百联B股

证券代码： 600827� � � � 900923� � � � � �编号：2025-031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保函池业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1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2025年4月1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4年6月6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5年6月2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开立保函池业务的议案》。 2025年第二

季度起至本公告日，在上述保函池业务范围内，公司及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申请开具保函额度为772万元

，其中入池由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担保金额为772万元。

● 上述保函使用公司授信额度开具；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一、保函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商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商厦” ）与雅诗兰黛（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雅诗兰黛” ）签订了《经销商户付款协议》，为履行合同约定，雅诗兰黛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申请开具保函，保函金额为772万元整。 公司为东方商厦向银行申请开具的保函按持股比例100%承

担连带责任担保，即772万元。

截至公告日，在该保函池业务范围内,� 公司及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合计申请开具保函额度5,572万

元，其中由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担保金额为4,652万元。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开具保函额度

合计为1,572万元，其中入池由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担保金额为1,492万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

开具保函额度合计为4,000万元，其中入池由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担保金额为3,160万元。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4年4月1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25年4月1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及2024年6月6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6月2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申请开立保函池业务的议案》：保函池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的保函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的保函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1亿元。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3日披露的 “临2024-021” 及2025年4月15日披露的 “临

2025-018”《关于申请开立保函池业务的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方商厦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8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607220798Q

成立时间：1990-11-9

法定代表人：揭海

注册资本：人民币3734万元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服装服饰、皮具皮件、鞋帽、针纺用品、母婴用品、化妆品、计生用品、家用电器、电

子产品、家居用品、家具、劳防用品、文教用品、工艺美术品（除象牙及其制品）、花卉苗木、金银制品、珠宝、

饰品、玩具、体育用品、钟表及配件维修，眼镜及验光配镜、摄像摄影器材、乐器及其零件、电子计算机及配

件、食用农产品、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饲料的销售，食品销售，出版物经营，餐饮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

药品零售，酒类零售，烟草专卖零售，室内儿童游乐场，皮革保养，衣服缝补服务（含迁边服务），美容店，理

发店，美甲服务，健身服务，摄影摄像服务，礼仪服务，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代理、设计、制作、发布各类广告，展览展

示服务。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东方商厦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8,920万元，负债总额为25,638万元，净资产额为

-16,718万元，营业收入为19,319万元，净利润为-5,458万元。 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2025年3月31日，东方商厦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20,820万元，负债总额为38,577万元，净资产额为

-17,756万元，营业收入为5,632万元，净利润为-1,038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保函主要内容

（一）担保受益人：雅诗兰黛(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二）被担保人名称：东方商厦有限公司

（三）保函金额：保函金额总计772万元，公司为东方商厦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具的保函按持股比例

100%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即772万元。

（四）保函期限：在股东大会审批同意的范围内进行

（五）保函形式： 履约保函

四、保函出具的必要性

公司为雅诗兰黛向银行申请开具的保函按照持股比例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签订合同履约

保函需要，东方商厦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公司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情

况、履约能力，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28,439.9万元，均为公司对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4%；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

保，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